
立法會  
Legislative Council 

 

立法會 CB(2)619/18-19 號文件  
 
檔 號：CB2/SS/4/18 

 
 

內務委員會文件  
 

《逃犯 (法國 )令》小組委員會報告  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匯報《逃犯 (法國 )令》小組委員會 ("小組委
員會 ")的商議工作。  
 
 
附屬法例  
 
《逃犯 (法國 )令》  
 
2.  《逃犯 (法國 )令》(2018 年第 240 號法律公告 )("《命令》")
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逃犯條例》(第 503 章 )第 3 條作
出。《命令》指示《逃犯條例》中的移交逃犯程序將在香港與

法蘭西共和國之間適用。《命令》是因應香港特別行政區 ("香港
特區 ")政府與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在 2017 年 5 月 4 日於香港簽署
的移交逃犯協定 ("《協定》 ")而作出的。《協定》在《命令》的
附表中敍述。根據《命令》第 2 條，《逃犯條例》中的程序在
香港與法蘭西共和國之間適用，但須受《協定》所載的限制、

約束、例外規定及約制所規限。  
 
3.  《命令》須由立法會根據《逃犯條例》第 3(2)至 (6)條所
訂的審議機制進行審議，而根據該機制，立法會只可廢除但不

得修訂《命令》。  
 
4.  《命令》將自保安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

施。該生效日期會與《協定》的生效日期相同。《協定》第二

十條訂明，《協定》將於締約雙方以書面通知對方已完成為《協

定》生效所需的各自內部程序的日期起計 30 日後生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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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組委員會 

 

5.  在 2018 年 12 月 7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，議員同意成
立小組委員會研究《命令》。小組委員會由涂謹申議員擔任

主席，曾與政府當局舉行兩次會議。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

於附錄 I。  
 
6.  爲了讓小組委員會有更多時間研究《命令》，《命令》

的廢除期限已藉於 2018 年 12 月 12 日立法會會議上通過的決
議，由 2018 年 12 月 12 日的立法會會議延展至 2019 年 1 月 23
日的立法會會議。  
 
 
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 
 
7.  在審議《命令》時，委員曾參考《協定》條文與香港特

區的移交逃犯協定範本 ("協定範本 ")的逐條比較。小組委員會的
商議工作綜述於下文各段。  
 
對 "逃犯 "的提述  
 
8.  委員察悉，應法蘭西共和國的要求，協定範本內對

"逃犯 "的提述，已在《協定》內改為 "被控告或被定罪人士 "。政
府當局解釋，據法國方面表示， "被控告人士 "及 "被定罪人士 "
兩詞用於法蘭西共和國所有引渡條約，而在法文中，"及 "字有連
接的意思，就《協定》的文意而言並不恰當。有關修改不會影

響《協定》的實質內容。  
 
列出罪行  
 
9.  小組委員會察悉，《協定》第二條訂明締約每一方須將

根據其法律可准予移交的罪行，以書面通知另一方，這條文偏

離了協定範本內列出准予移交逃犯的罪行的做法。  
 
10.  據政府當局表示，部分有意簽訂移交逃犯協定的磋商夥

伴 (特別是若干歐洲國家 )曾表示確實難以採用在移交逃犯協定
中 "列出罪行清單 "的做法，因為這樣並不符合當地法例及慣常做
法。政府當局在 2005 年諮詢保安事務委員會後，接納在有需要
時採用另一形式表述有關罪行。該另一形式並無規定須於有關

協定內提供罪行清單，而是在協定內訂立條文，規定若有關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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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按照締約雙方的法律均屬容許進行移交的罪行，並可判處超

逾某一程度的罰則，才可准予移交，而締約雙方須於協定生效

前，互相提供按照各自法律可准予移交的罪行的資料。  
 
11.  委員認同採用另一形式的理據，但同時關注到《協定》

內沒有一份經協定的可引渡罪行清單，或會令法律產生不確定

性。政府當局表示，該另一形式完全符合《逃犯條例》的規定。

《逃犯條例》訂明的事項包括，就向香港提出的要求而言，有

關罪行必須符合附表 1 指明的 46 種罪行的描述中的任何一種罪
行的描述，並且根據締約雙方的法律均屬可判處 12 個月以上的
監禁或可判處更嚴厲刑罰的罪行。作為以往做法的參考，政府

當局提供了在《逃犯 (捷克共和國 )令》 (第 503AI 章 )下根據香港
特區法律可向捷克共和國移交逃犯的罪行清單，該清單同樣採

用另一形式。與捷克共和國互相交換的罪行清單亦載列於

2015 年 1 月就《〈逃犯 (捷克共和國 )令〉(生效日期 )公告》發出
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，供公眾查閱。  
 
12.  政府當局回應小組委員會法律顧問的查詢時確認，香港

將會向法國提供《逃犯條例》附表 1 載列的罪行清單，以符合
《協定》第二條第 3 款的規定。應小組委員會的要求，政府當
局已根據法國方面向律政司提供的一份清單，在附錄 II載列根據
法國法律可准予移交的罪行清單 1。委員關注到，鑒於《協定》

並無列載可准予移交逃犯的罪行清單，公眾人士將難以從《協

定》文本知悉可移交逃犯的罪行類別。政府當局表示，會採用

前《逃犯 (捷克共和國 )令》小組委員會同意的做法，當《命令》
即將實施時，在律政司網站 "公約及國際協定 "頁面和在憲報刊登
政府公告，公布與法國互相交換的最終罪行清單。經考慮議員

的建議，政府當局亦會在 "電子版香港法例 "網站所載的《命令》
內，加入連結至律政司網站 "公約及國際協定 "頁面的編輯附註，
方便使用者參考。  
 
國民的移交  
 
13.  委員察悉，政府當局應法蘭西共和國的要求，在《協定》

中增訂第三條第 2 款，以訂明逃犯的國籍須以要求移交所根據
的罪行發生時為準。委員詢問，如何確定逃犯在有關罪行發生

時的國籍。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據政府當局表示，法國正就《協定》進行立法工作，因此該罪行清單或會

作進一步修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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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 政府當局表示，被要求方在根據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簽訂

的逃犯移交協定確定被追緝者的國籍時，會考慮當時關於該被

追緝者國籍的已知資料，並在需要時向適當主管當局查詢。  
 
強制拒絕的理由  
 
15.  根據《逃犯條例》第 5(1)(c)及 (d)條和協定範本第六條
第 (b)及 (c)款，若某人在訂明地方 2可能由於或因為其 "種族、宗
教、國籍或政治意見 "，而被檢控、在審訊時蒙受不利或被懲罰、
拘留或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，則該人不得被移交到該地方。委

員察悉，《協定》第五條第 1b) 及 1c)款亦將因為 "性別 "而被檢
控、懲罰、拘留、受到限制或蒙受不利，訂為額外的強制拒絕

移交理由。委員詢問為何納入該理由。  
 
16.  政府當局解釋，因應法蘭西共和國的要求，《協定》加

入 "性別 "為拒絕理由，以反映法國的法律規定，這與香港與愛爾
蘭簽訂的移交逃犯協定中出現的 "性傾向 "一詞不同 3。這項理由

與《性別歧視條例》(第 480 章 )和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(第 383
章 )中防止性別歧視的保障一致。  
 
酌情拒絕的理由  
 
17.  《協定》第六條第 1a) 款訂明，被要求方如認為有關罪
行是全部或部分在適用被要求方的法律的地方之內犯的，可拒

絕移交。委員察悉，應法蘭西共和國的要求，協定範本中已修

改該條文，以確保酌情拒絕的理由不會擴闊至涵蓋在法國領域

以外干犯的罪行，而這些罪行又是法國根據法國法律具有域外

司法管轄權的。據政府當局表示，《協定》適用於法蘭西共和

國的整個領土，包括其海外領土。  
 
18.  委員詢問，根據《逃犯條例》拒絕其他司法管轄區移交

逃犯要求的程序為何，以及拒絕是否須以書面形式作出並提出

理由支持。政府當局解釋，香港特區政府在收到由其他司法管

轄區提出的移交逃犯要求後，行政長官會先考慮是否按照《逃

犯條例》第 6 條發出授權進行書，該要求才可獲進一步處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根據《逃犯條例》第 2(1)條， "訂明地方 "指香港以外的地方而依據移交逃
犯協定可將某人移交到該地方或從該地方移交。  

3  值得注意的是，香港與愛爾蘭簽訂的移交逃犯協定第五條第 (1)(b)及 (c)款
將由於或因為 "性傾向 "而被檢控、懲罰、拘留、受到限制或蒙受不利，列
為額外的強制拒絕移交理由。該協定在《逃犯 (愛爾蘭 )令》 (第 503AF 章 )
的附表中敍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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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發出授權進行書後，交付拘押的法律程序將根據《逃犯條例》

第 10 條展開。根據《逃犯條例》第 13 條，法庭會決定是否將
被追緝的人交付拘押，以等候行政長官決定是否作出移交令。

為符合《逃犯條例》的規定和履行適用的移交逃犯安排，行政

長官會在全面考慮每個個案的相關事實及情況後作出決定。然

後，律政司會依循既定做法，以書面將行政長官的決定通知提

出要求的司法管轄區。  
 
暫緩或暫時移交  
 
19.  《協定》第七條第 2 款訂明，有關被控告或被定罪人士
如因移交要求以外的罪行正在被要求方被起訴或受懲罰，被要

求方可暫時把被尋求的人移交予要求方進行檢控。被如此移交

的人須由要求方羈押及在對他進行的法律程序結束後被交回被

要求方。儘管在與部分其他司法管轄區簽訂的移交逃犯協定中

有類似條文，但在《逃犯條例》中關於香港提出的移交逃犯要

求方面，卻沒有類似條文。委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是否需要在

《逃犯條例》中加入類似《協定》第七條第 2 款的條文，為日
後在其他移交逃犯協定中採取此安排提供所需的法律基礎。政

府當局察悉委員的意見。  
 
同時要求  
 
20.  《協定》第十三條訂明如何處理由締約另一方及另一第

三國家同時就同一人提出的移交要求，並規定被要求方須考慮

所有情況後才作出決定，當中包括適用的移交逃犯安排的相關

條文；所犯罪行的嚴重性及犯罪地點；各移交要求的提出日期；

該人的國籍和通常居住地及其後被移交其他地方的可能性。委

員關注到，第十三條第 3 款訂明，在香港特區方面，第十三條
的規定不影響香港特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("中國 ") 4的任何其他

地方之間關於移交被控告或被定罪人士的安排。委員詢問，香

港會如何處理法蘭西共和國、另一第三國家及中國任何其他地

方同時就同一人提出的移交要求。  

21.  政府當局表示，現時香港與中國其他地方並無移交逃犯

安排，有關安排仍在商議中。委員進一步察悉，《逃犯條例》

現時並不適用於中國其他任何地方。 5 然而，過去亦有一些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(第 1 章 )第 3 條， "中華人民共和國 "包括台灣、
香港特區及澳門。  

5 請參閱《逃犯條例》第 2(1)條下 "移交逃犯安排 "的定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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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，香港警方與內地執法機關協商後，內地執法機關酌情將一

些涉嫌於香港犯罪的香港居民送回香港接受調查或審訊。香港

特區政府從未將逃犯移交內地當局。  
 
22.  由於香港與中國任何其他地方之間並無訂立移交逃犯

安排，委員詢問是否有需要在《協定》中加入第十三條第 3 款。
委員亦詢問第十三條第 3 款的原意為何。政府當局解釋，第十
三條第 1 及 2 款旨在訂明，若《協定》的締約一方同時接獲締
約另一方及另一國家的要求，應如何處理該等要求。由於香港

特區是中國一部分，第十三條第 1 及 2 款不適用於中國其他地
方向香港提出的要求。在其他司法管轄區，在處理要求方國家

內某個地方及另一外國司法管轄區同時就同一人提出的移交要

求時，前者的要求通常凌駕後者的要求，這是普遍的做法。在

此情況下，加入第十三條第 3 款旨在確保《協定》第十三條的
運作，不會影響香港與中國任何其他地方日後訂立的移交逃犯

安排。  
 
23.  委員察悉，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訂立的移交逃犯協定

並不包括任何類似《協定》第十三條第 3 款的條文。委員建議
政府當局考慮，這情況對現有移交逃犯協定有否影響。政府當

局察悉委員的意見。  
 
移交安排  

24.  根據第十五條第 3 款，要求方若未能在指明的期間內把
被移交的人帶走，則被要求方可拒絕移交該人。第十五條第 4
款載明，締約一方如因非其所能控制的情況以致不能移交或帶

走該人，即須通知締約另一方。在此情況下，締約雙方須另議

新的移交日期，而第十五條第 3 款的規定將適用。委員關注到，
根據《逃犯條例》第 14 條，被追緝的人可在指明限期屆滿後向
原訟法庭申請將他釋放。委員詢問，第十五條第 3 款的運作會
否影響原訟法庭根據《逃犯條例》第 14 條所作的決定。  
 

25.  政府當局解釋，根據《逃犯條例》第 14 條，如當局已
就某被追緝的人作出移交令，而《逃犯條例》的條文並不禁止

將該人帶走，則若該人在指明限期屆滿之後仍在香港，該人可

向原訟法庭申請將他釋放。若原訟法庭信納在此之前已就擬提

出的該項申請給予行政長官合理的通知，則除非顯示有充分的

相反理由，否則原訟法庭可藉命令指示將該人釋放。因應任何

根據《逃犯條例》第 14 條提出的釋放申請，政府當局會提供所
有可提供的資料，包括《協定》第十五條第 3 款的條文，供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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訟法庭考慮。  
 
過境要求  
 
26.  委員察悉，《協定》加入第十九條，是為了配合由第三

方經締約一方將某被移交的人運送給締約另一方的情況。委員

關注到，在某些情況下，當某人根據過境要求而被押送取道香

港至某香港以外地方時，另一司法管轄區可能會提出將該人移

交的要求。為免產生任何疑問，委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是否需

要在《逃犯條例》中明確訂明，應如何處理要求移交根據另一

司法管轄區的過境要求而被押送取道香港的人的情況。政府當

局察悉議員的意見，並會在適當時候作出檢討。  
 
 
建議  
 
27.   小組委員會對《命令》並無異議，亦不會動議議案
以廢除《命令》。  
 
 
徵詢意見 

 
28.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9 年 1 月 16 日



附錄 I 
 
 

《逃犯 (法國 )令》小組委員會  
 

委員名單  
 
 

主席  
 
 

涂謹申議員  
 

委員  陳克勤議員 , BBS, JP 
梁繼昌議員  
郭榮鏗議員  
 

 (總數：4名委員 ) 
 
 

秘書  
 
 

馬淑霞女士  

法律顧問  
 
 

盧志邦先生  



附錄 II 
 
 

根據法國法律准予移交的罪行清單 *  
 
 

1.  危害種族或直接及公開煽惑他人進行危害種族；  

2 .  暗殺、謀殺、下毒、導致意外死亡的暴力、非自願殺人；  

3 .  性侵犯或強姦，特別是對未成年人的性侵犯或強姦；猥

褻露體、性騷擾；有關傳播、印刷、保存或傳送色情性

質的未成年人圖像或描述的罪行；  

4 .  故意暴力、酷刑及野蠻行為、死亡恐嚇、明顯故意違反

安全或謹慎責任而危及他人；  

5 .  觸犯有關毒品、精神藥物、用於非法製造毒品和精神藥

物的先質化合物和基本化學物質的法律的罪行；販毒

罪；  

6 .  觸犯有關火器法律的罪行；  

7 .  墮胎罪行；  

8 .  煽惑他人自殺並產生後果；  

9 .  強迫失蹤、拐帶、剝奪自由、無理拘禁 (包括劫持人質 )；
奴役；販運人口；  

10 .  劫持飛機、船舶或任何其他交通工具；  

11 .  誘使他人賣淫；  

12 .  誘使未成年人從事性活動；  

13 .  任何人對其現任或前任配偶、同居者或民事伴侶施以暴
力或騷擾；疏忽照顧未成年人、遺棄家庭、致使兒童無

代表人、拐帶未成年人、置兒童於危險之中、對未成年

人亂倫；重婚；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*  根據法國在 2018 年 12 月 10 日提供的清單擬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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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.  盜竊，特別是施加暴力或破啟及進入；敲詐；勒索；欺
詐；違反信託義務；隱藏財產；欺詐轉換證券或質押、

清洗黑錢、出示不正確的帳目以掩飾股份公司或有限公

司的狀況；  

15 .  破產、欺詐轉移；  

16 .  嚴重或危險性毁壞，尤其是以火或危險方式干犯的毁壞
罪行；  

17 .  攻擊自動數據處理系統；  

18 .  違反與行賄和受賄、主動或被動的影響力交易及挪用公
款有關的法例；  

19 .  非法收受利益和徇私、挪用企業資產、破產；  

20 .  違反與司法有關的罪行；  

21 .  偽造和使用偽造物件罪行；  

22 .  與規避機關和叛亂有關的罪行；  

23 .  違反與知識產權、版權及相關權益、專利權、設計、型
號及商標有關的法例；  

24 .  違反與爆炸品有關的法例；  

25 .  違反與空氣、土壤或水污染、機要設施、販運廢物和保
障公眾衞生有關的法例而可處監禁的罪行；  

26 .  叛變；  

27 .  走私違禁品；違反與進出口禁令有關的法例；販運歷史
及考古文物；  

28 .  與非法出入境有關的罪行；  

29 .  與賭博或奬券活動有關的罪行；  

30 .  稅務罪行，不論要求方是否訂有與被要求方性質相同的
直接稅或間接稅或海關法例；  

31 .  欺騙性的促銷手法；  

32 .  有損招標透明度的罪行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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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 .  法律訂明與隱藏或清洗犯罪所得有關而按本協定可予
移交的罪行；  

34 .  其內條文適用於締約各方的國際公約中訂明相關個人
可予移交的罪行，或因對締約各方均具法律約束力的國

際組織所作決定而列作犯罪的罪行；  

35 .  法律訂明與罪犯有關聯以期犯罪而按本協定有關個人
可予移交的罪行，或試圖干犯該等罪行；   

36 .  與串謀有關而按本協定有關個人可予移交的罪行；  

37 .  締 約 雙 方 的 法 例 均 訂 明 有 關 個 人 可 予 移 交 的 其 他 罪
行。  


